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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2025

年财务年度（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2025 财年”）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为基础，对 2026 年财务年度（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

“2026 财年”）以及 2027 年冷年年度（2026 年 8 月 1 日至 2027 年 7 月 31 日，以下简称“2027

冷年”）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

2025 财年，公司与浙江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盛世”）、浙江格

力恒信智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恒信”）实际发生的销售类交易金额分别为 39.98

亿元、0.03 亿元。

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拟与浙江盛世、浙江恒信在 2026 财年发生销售产品等日常关联

交易的金额分别不超过 55 亿元、25 亿元，合计总金额不超过 80 亿元，在 2027 冷年发生销售

产品等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分别不超过 55 亿元、25 亿元，合计总金额不超过 80 亿元。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

（1）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张军督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本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6 财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方

简称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 财年合同

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2025 财年

发生额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浙江盛世
销售产品

以市场价格作为定

价依据，具体由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

55 13.30 39.98

浙江恒信 25 0.04 0.03

合计 80 13.34 40.01

注：截至披露日，2026 财年已发生金额为 2026 年 1 月 1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2.2027 冷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方

简称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7 冷年合同

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2026 冷年

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

浙江盛世
销售产品

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具体由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

55 26.65

浙江恒信 25 0.07

合计 80 26.72

注：2027 冷年指 2026 年 8 月 1日至 2027 年 7 月 31 日，2026 冷年发生额指 2025 年 8 月 1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

额。

（三）2025 财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亿元

2025

财年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方

简称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

发生额

预计发

生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 关 联 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浙江盛世

销售产品

39.98 80 2.60% -50.03%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1）。

浙江恒信 0.03 - 0.002% - -

合计 40.01 80 2.602%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 财年，公司与浙江盛世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预计总

额。公司在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根据市场及双方业务需

求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上限金额测算，实际发生情况受市场需求、

业务模式等因素变化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状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 财年，公司与浙江盛世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额未超出预计金额。

受市场变化以及业务模式等因素影响，实际发生金额少于预计金额。

公司与浙江盛世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

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注：2025 财年指 2025 财务年度，即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军督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2011 年 5 月 26 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日用家

电零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

销售；日用电器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景芳三区 30 幢一楼 B座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盛世的总资产为 242,138.74 万元，净

资产为 72,150.50 万元；202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5,484.3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07.43

万元。（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张军督先生在浙江盛世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浙江盛世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浙

江盛世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浙江盛世成立时间较长，拥有稳定的供货与销货渠道以及经验丰富的销售

团队，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支付履约能力。

（二）浙江格力恒信智远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磊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2025 年 7 月 25 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日用家电零售；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销售；电池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市场营销策划；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科普宣传服务；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潮鸣街道建国北路 639 号 1501 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恒信的总资产为 115.34 万元，净资产

为 3.09 万元；202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2.55 万元，实现净利润-26.91 万元。（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张军督先生在浙江恒信担任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浙江恒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浙江恒信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浙江恒信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浙江恒信签署相关合

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将分别与浙江盛世、浙江恒信签订交易协议，约定双方在 2026 财年、2027 冷年专营

格力产品的区域经销合作事宜，2026 财年及 2027 年冷年，公司向浙江盛世、浙江恒信销售额

预计分别为 55 亿元、25 亿元。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竞争情况、渠道商业利益、公司盈利

目标等因素，制定全国统一价格。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上述定价原则，与其他区域经

销公司保持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业务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浙江盛世、浙江恒信与公司其他区域销售公司一样，执行公司统一的销售政策，价格公允，

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的利益。公司拥有独立的产、供、销

系统，产品的销售不依赖于浙江盛世和浙江恒信。公司与浙江盛世、浙江恒信的日常关联交易



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对公司销售业绩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浙江盛世、浙江恒信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

原则，产品定价执行市场定价原则和公司统一的销售政策，有利于保障公司稳定发展，对公司

销售业绩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需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三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2.第十三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